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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加强学生安全稳定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稳定管理和教育工作，维护

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，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的安全，促进

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，确保校园的安定稳定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

第二条 全体教职员工要牢固树立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

想，进一步提高对学生安全稳定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，居

安思危，认清形势，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以高度的政治责

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，全力以赴把学生安全稳定工作抓早、抓细、

抓紧、抓实、抓好。

第三条 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

章制度。自觉遵守学习、生活场所的安全秩序和规定，听从指挥、

服从管理。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，增强安

全防范意识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，防止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。

第二章 学生应遵守的各项安全规定

第四条 学生政治安全规定

1.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，坚定政治立场。

2.相信科学，反对迷信。

3.不参加非法组织及其活动，不组织、煽动闹事。

4.不组织、不参与非法集会、游行、签名活动。

5.不造谣，不信谣，不传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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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不利用网络、通讯工具、刊物等各种媒介登载、传播、发

布危害社会稳定、政治安定、教学秩序等言论。

第五条 学生日常安全规定

1.学生到校、离校往返途中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

全，防止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。

2.在校内外都必须遵守交通法规，注意交通安全，预防发生

交通事故。

3.学生进出校门要自觉佩戴校牌、出示学生证、身份证等有

效证件，自觉排队通过门禁系统刷脸进出，自觉接受门卫的检查。

4.学生上下楼梯要自觉靠右行走，慢步行、不拥挤。

5.严禁攀爬不得攀越校门、围墙、窗户和栏杆，不得坐在窗

台、阳台护栏或其附近。

6.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物品及凶器进入校园。

7.若照明灯等用电设施发生故障，不得私自动手排除，应报

后勤管理中心，由后勤管理中心派电工进行故障排除；消防器材

未经许可，不得随意乱动。

8.大扫除时注意安全，对高处的玻璃窗和无阳台窗户的外

部，不要勉强擦拭。

9.未经许可学生不准私自到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泊、水库等非

游泳池的地方游泳，以免发生危险。

10.学生未办请假手续不准私自离校外出，一经发现严肃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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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在校学生应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，做文明学

生， 不得故意伤害他人、窃取他人的财物，严禁在任何场所参

与打架斗殴。

12.上实践课时候，要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的制度和要求；课

外活动体育锻炼，要按有关安全规则进行。

13.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校外集体活动，要严格遵守活动

纪律，不得擅自离队个别行动。

第六条 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

1.学生宿舍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，也是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工作和安全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阵地，宿舍管理员要认真

履行职责，全体学生要认真学习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宿舍管

理规定》，积极防范，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2.学生和教职工进入学生宿舍，要佩戴校徽或持学生证、工

作证。

3.学生宿舍禁止存放、使用电饭锅、电磁炉、“热得快”等

大功率用电器，严禁私接电源和乱拉电线。

4.学生宿舍内禁止存放、使用各种火源：蜡烛、酒精炉、煤

炉、木炭火锅、液化气灶具以及其它种类火源。宿舍内禁止存放

易燃易爆（如鞭炮、酒精等）及剧毒物品。

5.严禁在楼道内、室内、阳台等处燃放烟火爆竹、焚烧纸张、

杂物；不准在宿舍内做饭、烧水等。

6.要维护好消防器材并学会正确地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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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学生宿舍内使用电脑时，摆放电脑及接电源必须整齐、安

全，电源线不得绕床。

8.禁止异性随意出入学生公寓，严禁宿舍内留宿异性和留宿

他人。

9.杜绝晚归现象，未经许可，不准在外留宿。

10.宿舍内严禁酗酒、猜码、赌博。

11.严禁在宿舍区打架斗殴、聚众滋事。

12.学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财物，现金要及时存入银行，贵

重物品锁入柜内。室内无人要关窗、锁门。

13.夜间睡觉要关窗、锁门，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，发生

刑事、盗窃案件，除立即向学校保卫处、学生宿管中心办公室报

告外，并保护好现场。对正在作案的犯罪分子要敢于斗争。发现

火情应立即采取措施扑救，并向学校保卫处报告。

第七条 学生外出安全管理规定

1.本规定所指的外出活动包括个人外出办事、外出观光采风

娱乐、社会实践等。

2.任何个人、组织未经学校批准，不得擅自组织学生外出活

动违者将追究有关组织者责任。

3.组织学生到校外开展集体活动，必须由组织者提前一周提

出书面申请，（申请内容包括活动主题、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、

负责人及联系方式、突发事件预案等）经过辅导员、二级学院院

长签字，学生工作处审批，分管部门领导同意后，由老师带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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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出行。

4.学生外出活动前，应对全体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以增强学

生遵纪守规和安全防范意识。

5.学生外出活动前，组织者必须做好活动前的踩点工作，制

定具体的活动方案、相关的安全措施和应急方案。

6.学生个人春、秋游或“清明节”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“端

午节”“中秋节”“国庆节”等国家法定假期期间外出活动，注

意人身财产及交通安全；各二级学院要做好每位学生的去向登记

工作，经二级学院为单位统一报学生工作处报备。

7.学生外出活动，如遇突发情况，现场负责人必须采取有效

措施及时处理，同时向部门分管校领导汇报情况。

8.严禁任何学生以勤工俭学名义在 KTV、酒吧、桑拿保健中

心等营业娱乐性场所从事工作。

第三章 学生应遵守的安全纪律

第八条 学生对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应该

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反映，不得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、示威、罢课、

游行、静坐活动；不得参加邪教等非法组织；不得在校园内进行

宗教活动；严禁张贴大小字报；不得利用网络、通讯工具、刊物

等媒介刊载、传播、发布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正常教学秩序的言

论。

第九条 学生不得在社会营业场所（舞厅、茶座、酒吧、夜

总会等）当“三陪”（陪吃、陪跳、陪唱）；严禁观看、下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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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播反动、淫秽书刊和音像图片；学生在涉外活动中要遵守外事

纪律，不得做有损国格、人格的事。

第十条 学生不得私自收藏、使用管制刀具、易燃、易爆等

危险物品；严禁携带、藏匿、制贩、传送、注射、吸食毒品；严

禁参与盗窃、酗酒、赌博等非法行为；严禁打架斗殴、聚众滋事、

敲诈勒索。

第十一条 学生必须严格遵守防火规定。不得在宿舍内使用

电炉、电热棒等高功率电器和液化器灶；不得在宿舍存放、使用

各种火源蜡烛、酒精炉、煤炉、木炭火锅、液化气及其他类火源；

严禁在楼道内、室内、阳台等处燃放烟火爆竹、焚烧纸张杂物；

要维护好并学会正确使用消防器材，未经允许不得随意乱动消防

器材。

第十二条 在宿舍内严格遵守安全用电规定。严禁在宿舍私

接电源和私拉电线；宿舍用电设施发生故障时不得私自排除应报

后勤管理中心，由后勤管理中心派电工进行故障排除；学生宿舍

内使用电脑时，摆放电脑及电源线必须整齐、安全，电源线不得

绕床。

第十三条 学生宿舍实行相对封闭管理。学生不得留住外人、

不得擅自在外留宿或在校外租房居住。未经同意，男女生不得互

串宿舍。学生宿舍执行晚点名制度。舍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

辅导员报告未归的学生名单。如有发现瞒报、谎报者，撤销所在

宿舍学生干部职务和当年评优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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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严禁学生到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泊、水库等非游泳

池的地方游泳。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，学生离校必须严格执行离

校报备手续，在回家和返校途中要遵守交通规则，注意人身和财

产安全，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。

第十五条 实行学生出入宿舍区、学校大门查验制度。学生

出入宿舍区、学校大门应自觉出示学生证、身份证等其他有效证

件，主动通过门禁系统刷脸有序排队外出，主动接受安保人员的

管理。携带物品出宿舍区、学校大门的需接受检查，经安保人员

验明后方可出去。

第十六条 日常生活劳动中要严格遵守有关安全制度和要

求。上下楼梯时要自觉靠右慢步行走，不推挤抢行；不得攀越校

门、围墙、窗户和栏杆，不得坐在窗台、阳台护栏灯等危险地带；

大扫除时要注意安全，高处玻璃和无阳台的窗户外部不要勉强擦

拭；实习、实训及体育课期间要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要求。

第十七条 学生要妥善保管好自身财物。现金要及时存入银

行，贵重物品要锁入柜内；室内无人或夜间睡觉时要锁好门窗；

发生盗窃、刑事案件或发现可疑情况时要立即向保卫处、学生宿

管中心办公室报告并保护好现场；发生火灾时应立即采取措施扑

救并向保卫处报告。

第四章 教育管理措施

第十八条 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。各班级辅导员要

投入精力，针对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别学生的思想情况，围绕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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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成才这个主旋律，制定周密详细的教育计划。落实学生谈心

工作，切实做好新生、老生和毕业生的思想教育，把学生的主要

精力引导到学习方面，教育学生爱党爱国爱校，自觉维护学校安

全稳定。

第十九条 认真做好特殊学生的思想工作。辅导员对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、学习有困难的学生、患病学生、有特殊心理问题学

生、感情受挫折学生和犯错误学生要主动关心，深入开展谈心工

作，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，引导他

们及时走出思想误区，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。

第二十条 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纪律教育。辅导员要经常深

入学生宿舍开展安全稳定调研，加强对学生进行纪律教育。要建

立和完善学生工作信息反馈制度，及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和考勤

情况，畅通学生反映情况的渠道，妥善处理学生反映的各种问题，

做好节假日和敏感时期的学生安全稳定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 建立“责任明确，信息畅通，防范严密，措施

有力，处置迅速”的学生安全稳定工作机制，做到“领导、组织、

人员、职责、措施”五到位。定期召开学生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分

析会和专题调研会，制定《预防和处置学生安全稳定事件的预

案》，深入了解和及时反馈教学楼、实训室、学生宿舍楼等公共

场所的安全设施和学生遵守安全纪律情况，确保学校安定稳定。

第二十二条 加强安全保卫工作。要健全落实治安保卫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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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校、班级和宿舍设立安全员。严格执行重大节假日和敏感时

期值班、作息请销假、查宿查铺和宿舍晚点名等制度措施，为学

生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。

第二十三条 严格实行学生集体活动审批制度。分管领导要

对学生活动方案进行详细了解，对活动可行性和必要性、交通工

作、安全系数等进行充分论证和检查。要指定安全责任人，并由

责任心强的教师带队。学生集体活动须由学生工作处、团委审批，

条件不具备时不得审批。

第二十四条 学校与学生签订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个人

安全承诺书》，明确学生安全行为规范，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、

法纪观念和自律意识，保证学生的在校安全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。

第五章 处置办法和相关责任

第二十五条 学生假期或办理离校手续后或因违反本暂行规

定第二章中内容而发生意外事故者，由学生承担责任。学生自杀、

因病死亡和责任不由学校承担的意外死亡，学校不承担丧葬费等

经济责任。如家庭确有困难，学校可酌情予以一次性经济补助。

学生因自伤、自己过错遭受损害的，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。学生

因过错行为而造成他人或集体人身、财产损害的，由过错学生承

担责任。学生因个人事务外出，均视为个人行为，发生的一切事

故，学校不承担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暂行规定第二章中内容的学生，学校

将根据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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肃处理。对擅自离校半个月不归且未说明理由者，学校将张榜公

布，并按自动退学除名。

第二十七条 因事故伤残的学生，经治疗后病情稳定，学校

认为生活能自理，能坚持学习，可留校继续学习；经县级医院证

明不能坚持学习者，予以退学，按其实际学习年限发给肄业证书。

第二十八条 学生在校园内发现刑事、治安案件、交通、灾

害、意外伤亡等事故和各类政治性事端时，应迅速保护现场，并

及时报告学校保卫处和有关部门。

第二十九条 实行学生安全稳定工作责任制。坚持“谁主管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层层落实责任制，形成一级抓一级，一级促一

级，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。要不断完善奖惩机制，追究有

关人员因安全意识不强、思想教育不到位、措施不得力、工作不

落实而造成事故的责任，对在学生安全稳定工作中成绩突出者予

以奖励。

第三十条 要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制度，防止瞒报、迟报、误

报、漏报。对于紧急、重要信息，必须全面及时、准确客观地汇

报，出现漏报、迟报、瞒报等现象，将视情节、影响和后果追究

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三十一条 建立学生安全稳定工作信息网络。加强宿管员、

宿舍长和信息员队伍建设，畅通信息反馈渠道，依靠学生党团员

干部形成覆盖全面的信息网络，及时发现和排除各种潜在的不安

定因素。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，力争事故发生后责任人在第一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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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内赶到现场，准确了解、上报情况，采取妥善措施控制事态，

将事故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广西工程职业

学院加强学生安全稳定管理规定》（桂工程院学工字〔2013〕17

号）、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安全管理的补充规定》（桂工程

院学工字〔2014〕5 号）同时废止，其他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

以本规定为准。

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
